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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文件
浙旅院学〔2022〕12 号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关于印发《学生日常
行为规范(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2022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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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合格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教学〔2005〕5 号），

结合我国旅游行业的要求以及我校的实际情况，特修订本规

范。

第二条我校在册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均需遵

守此规范。

第三条学生在校内进行任何活动时，必须遵守该活动场

所相关规定，如：教学场所、学生公寓、图书馆、电子阅览

室等。具体要求详见《学生手册》相关制度。

第二章 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

第四条志存高远，坚定信念。热爱祖国，服务人民。

勤奋学习，自强不息。遵纪守法，弘扬正气。

诚实守信，严于律己。明礼修身，团结友爱。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强健体魄，热爱生活。

第三章 礼仪规范

第五条穿戴整洁，朴素大方。学生在校期间，按旅游行

业要求规范仪容仪表。男生头发不可过长（前不盖眼、不留

鬓角、侧不过耳、后不过衣领），不留须、不戴耳环；女生

职业妆容；发色自然不夸张，倡导不染发；不穿奇装异服，

衣冠不整、穿拖鞋（包括时装拖鞋）、背心（含女士时装背

心）等不得进入校内教学楼、图书馆、实训楼、自修室、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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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等公共场所。

第六条规范着装，搭配得体。学生在校期间，逢周一、

周二须按规定穿着熨烫平整的校服，并保证校徽、领巾、领

带、鞋袜等搭配完整统一；遇重要集会及场合应按规定穿着

校服。

第七条举止文雅，谨守道德。遵守旅游从业人员职业道

德，做到公私分明、诚实善良、克勤克俭、热情大度、不卑

不亢、耐心细致、好学向上。不说粗话脏话，不做有损旅游

行业、学校和大学生形象的不文明行为。

第八条尊师敬长，言行文明。做到尊师重教，团结同学，

文明礼貌，乐于助人。同学间及路遇师长应问早道好，相互

礼让。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加强同学间的交流，做到关心他

人，宽容他人。意见不一致时，换位思考，协商解决。

第四章 校园常规

第九条早睡早起，积极锻炼。生活有规律，按时作息，

熄灯后按时就寝，就寝时间不大声喧哗、聊天，不随意出入

寝室，在寝室内的活动不得影响他人休息和学习，遵守公序

良俗。按要求参加晨跑，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课外活动，增

进身心健康。

第十条按时上课，规范出勤。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

提前十分钟到达上课地点，上课铃响后立即就座；除特殊情

况外，因病因事不能上课者，需事先履行请假手续并获批准。

第十一条 努力学习，诚信守纪。遵守课堂纪律，维护

教学秩序，上课时认真听讲，不随意走动，不做与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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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的事，不使用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不打瞌睡；独立完

成并按时上交作业，不敷衍，不抄袭；遵守考试纪律，尊重

监考人员，不违纪，不作弊。

第十二条 活动会议，气氛良好。参加各类活动、会议

应不迟到、不早退，精神饱满，安静听讲，不做无关的事。

第十三条 优美校园，你我有责。保持校园及教室等学

习环境整洁、优美和安静；不在教室吸烟、随地吐痰、乱扔

杂物或将杂物放置于抽屉内，不在黑板、墙壁、桌椅和布告

栏等处乱涂乱画，不将食物、饮料带入教学楼、实训楼、自

修室、图书馆等教学场所。

第十四条 排队就餐，文明用餐。遵守食堂管理制度，

自觉排队就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用餐后主动将餐盘放

到回收处，不乱倒剩菜剩饭。

第五章 纪律规范

第十五条 正气凛然，信念坚定。不制造事端，不煽动

闹事；不参与反动舆论，不成立和参与非法组织，不策划和

参与非法活动以及其它破坏正常学习、生活秩序和危害社会

秩序的活动；不参与邪教及黄、赌、毒活动。

第十六条 服从管理，维护安定。不拉帮结派，不搞小

圈子；不制造骚乱，不打架斗殴；不吸烟，不酗酒；不擅自

外宿，不留宿外人；不随意向宿舍，走廊、窗外扔垃圾、倒

水；不观看或传播反动、淫秽书刊和音像制品；未经批准，

不在校园内参与经商活动。

第十七条 节约用水，安全用电。遵守公寓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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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破坏宿舍内供水设施及用电设施，不得在宿舍内使用违

禁电器、不养宠物，不得私自接电，不得使用明火；服从公

寓调整。

第十八条 文明上网，抵制成瘾。自觉遵守网络管理的

有关规定，倡导网络文明和网络道德，不道听途说，不造谣

惑众，不对他人进行人身和人格攻击，不传播不健康的信息，

不沉迷网络游戏，不浏览黄色网页。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规范的行为，按《浙江旅游职业学

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处理。本行为规范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自发文之日起实施，原规范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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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7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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